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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虛坪之改革

1. 虛坪，並非法定用語，通常是指專有部分以外的空間

2. 公設比，也非法定用語，通常指共設面積占總登記面積之比

3. 公設面積+專有部分(主建物、附屬建物)=總登記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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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的改革

一. 露臺、花臺、花棚、雨
庇、裝飾牆、栽植槽等
均不予登記(1995.6.4)

二. 當時出現下列矛盾問題
1. 無頂蓋露台不可登記，

計入容積又可以
2.雨遮可登記，「入口雨

遮」不可登記
3. 露天泳池可登，有頂蓋

開放空間卻不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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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國內現行房屋交易以建物登記面積作為計價基準，

二. 附屬建物、公共設施灌入坪數計算，增加消費者負擔

三. 建物登記面積多於建管執照面積給予建商「灌虛坪」機會，放任民眾權益受損

監察院98年糾正案

主建物占總登記
面積之比
139.85/260.15

1=53.76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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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坪、免計容積之改革
虛坪，並非法定用語

通常是指專有部分以外不需要或重複計算的空間

機電空
間當室
內，不
實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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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計容積及登記項目分析

項目 登記狀態 免計容積之規定 備註

梯廳(樓梯間、
昇降梯間)

共用部分
1.淨深度≧2㎡；
2.10%Af(Af=當
層樓地板面積

騎樓 可能專有 全部免計 補充規定第11點

法定防空避難
設備

共用部分 全部免計

屋頂突出物 可能為附屬建物 全部免計
內政部91.1.14台內
地09100020370號

裝卸車位 共用部分 全部免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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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計容積及登記項目分析

項目 登記狀態 免計容積之規定 備註

機電設備(a)

1. a+b+c+d+e≦
15%基地容積

2. a+b+c+d+e≦
10%基地容積
(1座直通梯)

1. 補充規定第
11點；

2. 專有或約定
之機電設備
應計入容積
樓地板面積.

安全梯梯間(b) 共用部分

緊急昇降機機道(c 共用部分

排煙室(d) 共用部分

法定管理會使用空
間(e)

共用部分

停車空間
法車共用、
增設可專有

每輛以40㎡計 補充規定12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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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
坪
知
多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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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不算入樓地板面積之外部設備

外部設備 不計入樓地板面積之條件

騎樓(ピロティ)
對外開放，原則不計入樓地板面積（如通行専用，僅用於設

計目的之情形）。但用於室內使用部分，應予計入。

門廊(ポーチ) 屋內用途之使用除外（包括屋簷式門廊及傾斜式門廊）。

露臺、陽台等(バル

コニー・ベランダ)

有效對外開放高度為1.1m以上且達天花板高度1/2以上之露

臺或陽台，其寬度不超過2m部分不計入。

風中走廊
對外有效開放部分，高度1.1m以上、且達天花板高度1/2以

上之走廊、寬度2m以下部分不算入

屋外階梯
長度比階梯周長1/2以上

高度1.1m以上，且達天花板高度1/2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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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交通省『床面積の算定方法』／静岡県浜松市『第3建築物の床面積及び階の取扱い』

https://www.mlit.go.jp/notice/noticedata/sgml/097/81000025/81000025.html
https://www.city.hamamatsu.shizuoka.jp/documents/50213/setsubikijyun02-03.pdf


日本電梯間原則計入，與不計入之例外

一.電梯機坑(エレベータシャフト)通常計入各層樓地板面積。但明顯
無法放置各樓層(無出入口之樓層)者，例如高樓層電梯、低層電梯
未設出入口，該低樓層部分，不予計入(我國則可全部不計入)；

二.『建築基準法施行令』第2條第4項規定，車庫、腳踏車停放區；防
災備蓄倉庫部分；蓄電池設備部分；自家發電設備設置部分；儲水
設施部分；安裝快遞箱部份等，原則得不計。

三.日本不計入容積者，係考量(屋外)「不無法使用於生活、辦公、工
作、聚會、娛樂、展示、儲存或儲存貨物或其他室內用途等部分」
固與我國免計容積之概念相似，惟對於屋內專為服務高樓層電梯之
「該低樓層部分」始得排除不計入容積。我國對於室內之管委會使
用空間、機電空間等均得不予計入，顯得我國規定較為寬鬆，甚至
有浮濫之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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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elaws.e-gov.go.jp/document?lawid=325CO0000000338


現況容積管制 總登記面積
=應計容積+免計容積

專有部分

一
般
電
梯

機電空間

管委會使用
空間

停車空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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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虛坪改革方案

專有部分

一搬電梯

機電空間

管委會使用
空間

停車空間

總登記面積
=應計容積+免計容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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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建築技術規則

一.增訂免計容積之分項標準，引導合理適當之公設規模
1. 管委會空間：如會議、辦公、監控、儲存、簡廁等，

以總容積1%設計
2. 以100m²為上限，不足20m²可補足差額，該差額不受

上限限制
3. 超過部分計入容積

二.維持免計容積比例，增加免計容積及必要項目（增列
一般電梯免計容積，含無障礙電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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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基地會議 \辦公 \監控 \儲存\簡廁
之空間（以4-6人）

1. 管委會空間增訂1%設計標準
2. 保障基本需求 20m²
3. 訂定上限管理100m²

小型基地 會議 \辦公 \監控 \儲存\簡
廁之空間（以10-12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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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空間登記之改革

建物所有權測繪登記的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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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策

顧問

之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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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設比隨便比

正常分配車道車
位面積30.21㎡

車道僅配1㎡，
計16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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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空間登記於大公，與灌虛坪之關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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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售屋契約應記載事項第三點修正

1. 買方購買之……之停車空間計__位，該停車
位……含車道及其他必要空間，面積共計__㎡
（__坪），如停車空間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
狀者，其面積應按車位（格）數量、性質、位置、
型式、編號、規格或其他因素等，依第二目之比
例計算之（計算方式如附表所示）。

2. 前目停車空間如位於共有部分且無獨立權狀者，
應列明停車空間面積占共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
(103.4.28內政部公告，104.1.1實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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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空間登記改革之芻議

1. 依法設置之「防空避難室兼停
車空間」屬於全體之公設（大
公），附屬於專有部分，產權
不得獨立登記與移轉

2. 部分開發商將車道之大部分以
公設方式登記，由所有購屋人
共同負擔，未購買車位者，須
負擔車道公設；購買車位者，
買了車位又要再負擔車道公設

停車空間重新定義為 專有部分
停車空間有獨立權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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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空間改革前後比較

現行規定 修法後

登記型態 共有部分(公設) 專有部分

車道等 由區權人依比例分擔 由車位所有人共同分擔

基地利用權有無 不得持有基地持分 可以分擔基地持分

可否移轉 法務部函不得相互調
整持分

可以相互移轉

可否外賣 不可 應先滿足住戶需求
超過者建議可以外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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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進停車空間登記面臨之課題

項目 面臨之問題 可能之對策

停車空間與
大公之界線

地下層總面積-機電、梯
間及其他公設-停車格面
積?

車道是否面積擴大，建議檢討車道淨
寬(5.5M、3.5M)

其他公設範圍為何 包括機車、自行車、無障礙、卸貨區、
充電樁、共享機車位、貴賓停車位?

共用車位，應否分擔車道 不應再分擔車道

防空避難設
備之定性

到底是避難空間兼停車空
間，還是停車空間兼避難?

應改為避難空間兼停車空間

集中興建 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之1 應廢止

增設、自設 可否登記、外賣 超過法車數量，建議可以外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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